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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就「經濟制裁菲律賓，還港人尊嚴」的動議辯論 

進度報告 

 

 

引言 

 

  立法會在 2013 年 11 月 6 日就「經濟制裁菲律

賓，還港人尊嚴」通過動議，促請特區政府採取制裁

措施，以迫使菲律賓政府立即正式回應死難者家屬的

四項訴求。本文簡述特區政府跟進馬尼拉人質事件的

最新進展。 

 

跟進工作 

 

2.  特區政府一直高度關注有香港居民在馬尼拉人

質事件中不幸喪生和受傷一事，亦深深理解死者家

屬、傷者以及全社會對事件的憤怒並無減退，哀痛至

今仍未平復。事件發生三年多以來，除了為傷者及死

者家屬提供協助外，特區政府不斷透過中央政府和菲

律賓駐港總領事館，要求菲律賓政府嚴肅跟進，回應

傷者及死者家屬提出的四項嚴正訴求，即道歉、賠償、

懲處犯錯官員，以及採取妥善措施保障旅客人身安全。 

 

3.  自從行政長官於 2013 年 10 月主動向菲律賓總

統要求正式討論人質事件後，雙方分別指派行政長官

辦公室主任及菲律賓內閣部長作為代表，就傷者及死

者家屬的四項訴求展開積極與務實的商談，尋求一個

雙方都滿意的解決方案。通過雙方過去數月的努力，

菲方就其中三項訴求作出大致是正面和積極的回應，

雙方並取得了階段性進展，包括向其中一名傷者發放

慰問金。但是，經多番商討，菲方仍未能滿足死傷者

及家屬的道歉要求，就這項重要訴求，雙方仍存在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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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分歧。行政長官已清楚說明受害者及家屬要求的，

並不是菲律賓總統為一個個人的行為道歉，而是要求

菲律賓政府為其官員在營救行動中的失誤而道歉。事

件中，八名香港人死亡，七人受傷，他們要求道歉，

與菲律賓政府所作的調查結果是吻合的。 

 

制裁措施 

 

4.  特區政府認為受害者及家屬的四項訴求是完全

合理的，並會繼續爭取菲方的妥善回應。為達到這目

標，特區政府於 2014 年 2 月 5 日向菲律賓政府開始實

施第一階段的制裁措施，暫停菲律賓外交或公務護照

持有人 14 天免簽訪港安排。所有菲律賓外交或公務護

照持有人來港，需事前按程序向入境事務處或我國駐

外使領館申請訪港簽證。 

 

總結 

 

5.  特區政府的立場一直以來都是清晰的。雙方商

談的大門仍然打開，往後的發展要視乎菲律賓的反

應。特區政府希望菲律賓政府拿出更大誠意解決事

件。只有這樣才不用考慮實施進一步制裁，讓香港和

菲律賓之間的關係可以重回正軌。 

 

 

 

保安局 

2014 年 3 月  


